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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全国人工流产常规报表数据及三次计划生育／生殖

健康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水平、

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性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工流产水平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经进一步验证发现，这种下降趋势是个

体因素、社会经济变迁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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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作为一种人为终止妊娠的措施，人工流产不仅是衡量女性健康及人口社会发展

水平的基础指标，① 也是世界多国进行生育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② 它 不 仅 关 乎 广

大女性的身心 健 康，是 育 龄 妇 女 羞 于 启 齿 却 难 以 回 避 的 现 实 问 题，而 且 与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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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良性运行紧密关联。在 许 多 生 育 率 迅 速 下 降 且 维 持 低 生 育 水 平 的 国 家 （包

括发达国家）中，人 工 流 产 都 是 进 行 人 口 控 制 不 可 或 缺 的 手 段 之 一。① 在中国生

育率迅速下降的初期，人工流产也被认为起到了很大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②

近十年来，全球每年约有４０００万—６０００万例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 （其中

约有６万—１０万妇女死于人工流产或其并发症），年均人工流产率约为３５．１３‰。③

在中国，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 间 约 有３．０３亿 例 已 婚 育 龄 妇 女 （２０—４９岁）的 人 工 流 产，

年均人工流产率 （简称人工流产率）为２９．７４‰，基本位于世界中等略偏上水平。④

其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人工流产率曾一度升至全球最高 （１９８３年人工流产

率为５６．０７‰，约有１４３７．１８万例人工流产）。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

人工流产率才呈现出全国范围内明显的、大幅度的下降，且态势稳定，基本保持在

世界中等略偏下水平，成功地完成了从高人工流产率、高人工流产发生数向低人工

流产率与低人工 流 产 发 生 数 的 转 变。２０１２年，中 国 人 工 流 产 率 为１９．２０‰，约 有

６３３．１３万例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⑤

这一人工流产水平的变化及变化幅度之大实为罕见。它不仅减少了对女性身心

的伤害，增加了健康储量，保护了女性的健康权益，而且对于未来的人口政策改革

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这种全国范围内明显的、大幅度的人工流

产下降并没有引起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密切关注，鲜有将中

国人工流产的发生水平、发展趋势纳入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至今历经多次调整的特

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系统而动态的实证分析。

中国自１９７９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短短的３０年内，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子

女数就从６个降到了２个，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变；而类似的转变，欧洲用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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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手术的频度，也是国际公认的 比 较 指 标。它 是 指 一 定 时 期 内 （通 常 指 一 年）人 工 流

产数与育龄妇女 人 数 之 比。其 计 算 公 式 为：人 工 流 产 率＝ （人 工 流 产 数／育 龄 妇 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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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子女数１８５０年为５个，到１９５０年为２．５个）。它不仅使生育率

显著下降 （至少减少了三亿人出生），而且还影响了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育行为

及避孕节育行为，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影响深远。因而，许多专家学者将这一人口

的有效控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起飞并称为中国３０年发展的两大奇迹。① 若溯

本求源，则可以发现这一人口控制主要的核心技术路径为避孕节育。② 中国政府历

来强调生育控制以避孕预防为主，在避孕失败或计划外妊娠的条件下，才使用人工

流产作为补救措施。但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人口激增及８０年代初 “一孩政策”

的加速启动，严格的生育数量指标控制使人工流产成为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初各

级地方政府实施人口控制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③ 从而导致中国人工流产率迅速上

升、生育率迅速下降。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已进行了多次调

整与完善，其中之一即为减少政策性人工流产的干预行动。此后，人工流产率出现

了大幅度下降。

就整体而言，现存研究中对中国人工流产趋势的这一转变关注较少，尤其是长

时间跨度 （从计划生育开始至今）、全国层面的实证研究更少。本研究借用人工流产

率这一基础生殖健康指标，对中国的人工流产趋势转变进行描述性及归因性探讨，

评估与度量３０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工流产的干预效果 （目前还没有研究能直接

度量这种影响），试图建构中国人工流产趋势转变的机制性解释。

二、历史回顾与文献综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严格限制绝育与人工流产，并对多子女户进行物质

补助与救济。④ 但非正规避孕器具的使用或私下堕胎等行为严重危害了育龄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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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法律保障。
当时，严格的生育数量指标控制、计 划 生 育 “一 票 否 决 制”及 避 孕 节 育 率 的 达 标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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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人口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杨魁孚、梁济民、张凡编写：《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

事要览》，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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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① １９５３年初，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到工人家中调查，提出适当放宽人工

流产限制的建议。同年８月，国家颁布了 《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使人工流产合法

化。② 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节制生

育的方法有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等。同年１０月，卫生部发出 《关于修改人工

流产及男女结扎手术条件规定的通知》，取消了对人工流产的审批程序。１９７３年１２
月，开始执行 “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调以避孕预防为主，以人工流产

为补救措施。

１９７９年初，国家开始加速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大力倡导避孕节育。１９８０年９
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１９８２年，计划生育

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基本国策。其中，避孕节育是国家控制生育的核

心技术手段，并初步确立了 “以长效避孕措施为主、以人工流产作为补救措施”的

计划生育技术路线。但由于国家对生育指标严格限制，各地区相应建立了种类繁多

的指标考核体系，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并普遍实施了 “对一孩妇女上环；二孩夫妇中

须有一人进行绝育；严格杜绝三孩，否则实行人工流产” （简称 “一环、二扎、三

刮”）的工作标准和管理模式。有的地区相继展开了 “大结扎”及 “大流产”群众运

动，工作中不乏极 “左”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使男性绝育、女性绝育及人工流产手

术者在短时间内都创历史最高，生育率迅速下降。

中央政府于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８６年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倡 “晚婚晚育、

少生优生”。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中 共 中 央 连 续 六 年 召 开 全 国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座

谈会，反复强调计划生育工 作 的 重 要 性，强 调 避 孕 为 主 的 技 术 路 线，但 多 数 省 市

依然推行 “一环、二扎、三刮”的工作标准和管理模式。因此，“高避孕率、长效

医控型避孕措施为主”的 计 划 生 育 技 术 路 线 继 续 保 持，低 生 育 水 平 相 对 稳 定。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间 为 人 工 流 产 政 策 相 对 严 苛 的 时 期。③ 这一阶段

主要表现为各级地方政府及计划生育干部将人工流产作为实施生育控制的主要手段

之一。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制性人工流产尤其是政策性大月份

人工流 产 引 发 了 社 会 舆 论 的 关 注 与 反 思。同 时，１９９４年 “国 际 人 口 与 发 展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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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推 广 的 知 情 选 择 为 我 国

避孕节育工 作 的 转 型、尤 其 为 减 少 人 工 流 产 的 整 体 推 进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１９９５年３月，国家试行知情选择政策，相继在全国６个县开展试点项目。在实际工

作中，采取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与群众选择避孕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落实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并取消绝育率、人工流产率等部分考核指标。① １９９７年始，知情选择试点

单位增加到１１个。至２０００年底，全国已有２４个省市开展了知情选择。

知情选择政策在全国范围的试行，使各地逐步取消了对人工流产率严格的指标

考核。虽然国家倡导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为主的原则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高避孕

率、以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为主”的管理模式和技术路线依然保持，但育龄妇女可

以开始根据自身的需要、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自主选择避孕措施，人工流产率

出现了明显 的 下 降 趋 势。其 中１９９５年 人 工 流 产 率 为２２．７‰，２００１年 为１８．０４‰，

而１９９１年则为４４．９５‰，１９９２年为４２．７９‰。② 在某种意义上，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为

人工流产政策由严苛向温和的过渡时期。这一阶段的过渡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

政策性大月份人工引产术严加控制，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逐步摒弃把人工流产作为生

育控制主要手段的做法。

随着知情选择试点的成功，政府日益重视女性的避孕节育权利。２００１年６月颁

布的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中指出， “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

同年１２月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不仅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

确了知情选择权的重要地位，还第一次明确了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

收社会抚养费的合法性。③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是

国家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使那些 “意外妊娠”的育龄妇女有了计

划外生育的可能，人工流产相应减少。知情选择政策的展开与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建

立，标志着中国避孕节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及与国际融合的新阶段，这是多年

来计划生育政策由严苛转向人性化与温和化的正式发端。

自２００２年始，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推进知情选择与社会抚养费制度，赋予育

龄妇女更多的生殖健康权利，并结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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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二 力、顾 宝 昌、解 振 明 编：《国 家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第 一 批 优 质 服 务 试 点 区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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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与信息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和计划生育

常用数 据 手 册 （２０１２）》，北 京：中 国 人 口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年 人 工 流 产 率 均 参 照

ＷＨＯ标准计算。
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指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以适

当补偿因此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的一种行政性收费制度。（参见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

理 办 法》，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ｓｈｉｚｈｅｎｇ／

２００２０８１０／７９６９７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３月８日）



动了计划生育综合改革项目。其间，重点展开了一系列转变计划生育形象、尊重女

性健康权利的行动，明文禁止政策性大月份人工流产，并实施专项治理。各级政府

纷纷响应，基本上摒弃了利用强制性人工流产控制生育的工作路径。目前，全国大

多数省市已全面施行了知情选择 （只有四个省市还在试行扩点阶段），而社会抚养费

制度则在全国各省市顺利展开，业已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常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间为人工流产政策的相对温和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以立法

的形式彰显对育龄妇女健康权利的重视，正式出台了社会抚养费制度，并进行了一

系列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改革。

上述仅粗略地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工流产的干预强度分成三个时期类别，但实

际上该政策对人工流产影响的机制与过程，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极为

复杂。国外学者对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行为研究的文献集中于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初，多集中于对其政治意义上的探讨，① 只有少量文献对中国部分地区的人

工流产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分析了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年龄差异及避孕工具

失败的原因。② １９９４年后，国外对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研究逐年减少。到

目前为止，有部分文献探讨了计划生育服务与人工流产的需求问题，提倡人工流产

术后的计划生育服务，③ 少量文献倡导男性参与计划生育、减少人工流产，④ 并述

及男孩偏好对人 工 流 产 的 影 响，认 为 部 分 中 国 农 村 地 区 还 存 在 性 别 选 择 性 人 工 流

产，⑤ 但从全国层面上对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人工流产行为的研究暂未检索到文

献。国内针对中国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行为的研究，长期集中于医学与健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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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较少。① 仅有少量篇幅对中国人工流产的发生水平进行了

描述性分析，并以部分地区为案例探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人工流产的影响。② 其中，

有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使避孕水平稳中有升，人工流产和非意愿性妊

娠有所减少，③ 但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④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进行人工流产总体水平及趋势分析时，本研究选择了政府公布的年度统计数

据，即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１９７０—１９８４》、《中国计划生育年鉴１９８４—２０１２》及 《中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２０１３》的数据。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本研究选择了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中三次问卷

基本相同、对不同政策强度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即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口生育节育抽

样调查、２００１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与２００６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

抽样调查，其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育龄人口生育、避孕与人工流产等问题，并将数据进

行了合成。

（二）研究方法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论证本研究中提出的 “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率已经逐年下降”的命题，

回答 “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发生水平及趋势是什么”，本研究利用原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常规报表数据中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率进行

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因个别年份的数据有缺失值，研究采用了相应年份的 《中国卫

生统计年鉴》数据作为多重插值中的参考指标。为便于各年度人工流产率的直接比

较，本研究以２０００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已婚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为基础，采用总

平均中心化法进行了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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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零膨胀负二项计数模型

零膨胀负二项计数变量回归 （ＺＩＮＢ，ｚｅｒｏ　ｉｎｆｌａ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

一种专门处理计数因变量中０值较多、且方差大于均值过离散分布情况下的复合统

计模型。研究中的因变量为人工流产事件发生数，借此模型辨析人工流产行为的影

响因素。在数据初期处理中，在１９８８年调查数据中选取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间有人工流

产史的样本，在２００１年调查数据中选取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间有人工流产史的样本，在

２００６年调查数据中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有人工流产史的样本，均包含零次人工流产

发生数，分别命名为计划生育严苛期、过渡期及相对温和期，将三次数据予以合成，

并通过信度、效度检验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ｅｓｔ）。经过探索性分析，发现该

合成数据符合 负 二 项 分 布 （均 值 为０．３９，方 差 为０．５７），且０值 比 例 为７６．２４％，

因而采用零膨胀负二项计数变量回归。基于文献综述及相关社会理论的支持，选取

民族、现有子女数、年龄、户口、教育程度、地域、流产前最小子女性别、计划生

育政策强度等变量作为分析模型的自变量。① 最终汇报模型的选择是根据简约原则，

并对 “嵌套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所确定的。

３．倾向分匹配模型及双重差分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倾向分匹配模型 （ＰＳ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及

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借以度量计划生育政策相对

严苛与相对温和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影响。在数据处理中，以２００６年数据为基底，根据

样本所属单位 （居委会或村委会）、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现有子女数、流产前

最小子女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与１９８８年数据进行倾向分匹配，生成两组匹配样本，

从而可以模拟随 机 自 然 实 验 的 效 果、考 察 随 机 样 本 因 不 同 干 预 所 引 起 的 效 应 变 化

（政策严苛视为干预组，政策温和视为对照组）。② 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忽略变量偏倚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ｉａｓ），还可以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倚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问题。

当然，在利用时期变量作为政策工具变量所得的参数估计中，可能会混杂个体

生育意愿、避孕技术支持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作用效果，为了减少统计推

断的偏倚，剥离计划生育政策的净效果，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了双重差分模型。这主

要基于以下考虑：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中的部分群体受到了某种影响，而

·９６·

中国人工流产的社会学实证研究：１９７９—２０１２

①

②

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计划生育时期变量作为政策强度变量的工具变量加以应

用。因为在中国３０多年来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总体历程中，计划生育时期变量不

但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度，而且利用调查时期变量 （年份）考查政策变化及效果

的思路亦是问卷调查设计的初衷。由此，生成一个测量计划生育政策强度的定序变量

（严苛、过渡、温和）。这种变量的生成，不但可以考察人工流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

化，而且还可以观察计划生育政策强度的不同对人工流产行为产生的差异。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Ｇｕ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Ｗ．Ｆｒａｓｅｒ，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０９，ｐｐ．３５－４４．



另外一部分群体则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或者受到的影响小得多，因此它的执行

可以类比于自然科学实验中对试验对象施加的某种 “处理”。若一项公共政策可被视

为自然实验，那么通过比较受到政策影响的社会群体———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和没有受到或受到政策影响较少的社会群体———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就可以了

解该项政策所产生的效果。①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人工流产政策主要实施于

汉族，而非少数民族，可以将中国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视为

一种有干预的自然实验 （汉族为受干预组，非汉族为对照组），② 从而采用双重差分

法估计基于此实验的政策效果。③

四、结果与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１以总和生育率作参照，显示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

发生水平及趋势。可以看出，中国人工流产率１９８３年最高 （５６．０７‰），２００１年最

低 （１８．０４‰），年均人工流产率为２９．７４‰ （±１１．３４‰）。

根据中国人工流产水平的变化趋势，可以简单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 间，表 现 为 人 工 流 产 率 先 快 速 增 长，后 下 降 再 升

高、整体维 持 在 较 高 水 平。人 工 流 产 率 从１９７８年 的２４．７４‰上 升 到１９７９年 的

３５．１１‰，再陡然跃升到１９８３年的５６．０７‰。此后，虽然有所降低，波动起伏较多，

但人工流产率一直 维 持 在 较 高 水 平。其 中，１９７９年 最 低 （３５．１１‰），１９８３年 最 高

（５６．０７‰）；人工流产均值为４１．３０‰，位于全球较高水平。

第二个阶段为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表现为人工流产率先快速下降，后呈现整幅小波

下降。该阶段人工流产率先呈明显下降趋势 （从１９９３年的３９．５０‰快速下降到１９９４
年的２９．０４‰），随后呈小幅波动状态。其中，２００１年最低 （１８．０４‰），１９９６年最高

（２６．４９‰），人工流产率均值为２２．０７‰，位于全球中等水平。

第三个阶段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间，表现为人工流产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基本平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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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黎安、陈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经济研

究》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参见李宏彬、张俊森、朱怿：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如何？》，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编：
《经济学报》第３卷第１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本研究进行民族差分估

计时，并未将少数民族视为丝毫未受干预影响的控制组，而是认为少数民族也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是受到的影响比汉族小，即少数民族并没有像汉族那样经历那么

强的干预性影响。
在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时，本研究假设时期效应中包括的残余差别 （指时期效应当中与

计划生育政策变化无关的部分）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并假设若计划生育政策不存

在，则在严苛期与温和期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工流产的概率变化相同。



稳。其中，２００３年 最 高 （２０．４３‰），２０１２年 最 低 （１９．２０‰），人 工 流 产 率 均 值 为

１９．５５‰，基本保持在全球中等略偏下水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工流产率的变化趋势与计划生育政

策干预强度的时期划分基本吻合。

图１　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水平

（二）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水平与计划生育政策间的关联，本研

究利用１９８８—２００６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表１
描述了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中所选取的最终模型的自变量。

表１　人工流产影响因素模型中变量的选取、编码及描述

变　量 均　值 频　数 百分比 变　量 频　数 百分比

人工流产次数 ０．３９±０．５７　 ５９００７ 教育程度

子女数量 １．７１±０．９４ 　小学及以下 （＝１）＊ ２６７４２　 ４５．３２

年　龄 ３４．３１±７．９３ 　初　中 （＝２） １７２５４　 ２９．２４

民　族 　高　中 （＝３） １００３７　 １７．０１

　汉　族 （＝１）＊ ４８７３４　 ８２．５９ 　大学及以上 （＝４） ４９７４　 ８．４３

　非汉族 （＝２） １０２７３　 １７．４１ 地　域

户　口 　东　部 （＝１）＊ ２２７１１　 ３８．４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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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　量 均　值 频　数 百分比 变　量 频　数 百分比

　农　村 （＝１）＊ ４４３７３　 ７５．２０ 　中　部 （＝２） １８７５２　 ３１．７８

　城　市 （＝２） １４６３４　 ２４．８０ 　西　部 （＝３） １７５４３　 ２９．７３

流产前最小子女性别 计划生育政策强度

　男 （＝１）＊ ３１３４５　 ５３．１２ 　严苛期 （＝１）＊ ２８６３０　 ４８．５２

　女 （＝２） ２７６６２　 ４６．７８ 　过渡期 （＝２） １８０１５　 ３０．５３

　温和期 （＝３） １２３６２　 ２０．９５

　　　注：（１）标＊者为分类变量参照组；（２）分类变 量 报 告 频 数 及 百 分 比，连 续 变 量 报 告 均 值 及 标 准 差；（３）

Ｎ＝５９００７。

表２报告了人工流产影响因素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分析 （ＺＩＮＢ　ｍｏｄｅｌｓ）的最终结

果。Ｖｕｏｎｇ检验 （ｐ＜０．００１）、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 （ｐ＞０．０５）也都提示ＺＩＮＢ模

型回归拟合较好。自变量如民族、子女数 量、年 龄、教 育 程 度、所 在 地 域、户 口、

流产前最小子女性别、政策强度等呈显著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膨胀因子中民族、

子女数量、年龄、教育程度、所在地域、户口、流产前最小子女性别等也呈显著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表２　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ＺＩＮＢ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不分孩次 １孩 ２孩 ≥３孩

子女数量 ０．３８＊＊＊ （０．１２）　　　　　－ 　　　　　－ 　　　　　－

民族 （汉族＝１）

　非汉族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１１）

教育程度 （大学及以上＝１）

　高　中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０５） ０．５１ （０．１２）

　初　中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１８）

　小学及以下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３８＊＊＊ （０．１３） ０．２６ （０．３９）

户口 （农村＝１）

　城　市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６） ０．８０＊＊＊ （０．１０）

地域 （东部＝１）

　中　部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９）

　西　部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９）

年　龄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流产前最小子女性别 （男＝１）

　女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计生政策强度 （严苛期＝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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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　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不分孩次 １孩 ２孩 ≥３孩

　过渡期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温和期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０６）

截距项 －１．１３＊＊＊ （０．２３） －１．０２＊＊＊ （０．０９） －１．５０＊＊＊ （０．１６） －１．４１＊＊＊ （０．４１）

膨胀因子 （略）

Ｖｕｏｎｇ（ｚ－ｖａｌｕｅ） １５．０６　 １３．７２　 ９．４６　 ７．５２

案例数 （Ｎ） ５９００７　 ４０８８６　 １１８７８　 ６２４３

　　　注：（１）四种模型整体均显著 （ｐ＝０．０００）；（２）四种模型ａｌｐｈａ均显著 （ｐ＝０．０００），说明过离散严 重；

（３）四种模型Ｖｕｏｎｇ值 检 验 均 显 著 （ｐ＝０．０００），说 明ＺＩＮＢ模 型 比 负 二 项 回 归 更 好； （４）＊＊＊表 示 为ｐ＜

０．００１，＊＊表示为ｐ＜０．０１，＊表示为ｐ＜０．０５。

从表２可看出，汉族妇女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高于非汉族妇女；伴随育龄妇

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其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城市妇女人工流产发生的

可能性高于农村；随着地域由东向西渐移，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也逐渐

增加；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随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人

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逐步增加。同时，“流产前最小子女为女孩”的育龄妇女人工流

产发生的可能性高于 “流产前最小子女为男孩”的同孩次育龄妇女。

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对人工流产的影响是本研究的核心，该变量不仅具有时期变

量的意义，也同时反映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干预强度。可以看出，在

控制其他变量时，“政策温和期”的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率之比低于 “政策严苛

期”，仅为 “政策严苛期”的７５．５８％ （＝ｅ－０．２８）。也就是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

逐步温和，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逐步降低。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结果只是初步离析出计划生育政策强度是影响已婚育龄妇

女人工流产行为的因素之一。为了进一步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工流产的效应，本

研究引入倾向分匹配模型进行反事实因果分析 （表３）。

表３　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于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行为的倾向分匹配模型结果

ＰＳＭ方法 干预组 （ｎ） 对照组 （ｎ） 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标准误 （ｓ．ｅ．）

最近邻匹配 ７５９２　 ２６６０ －０．４１＊＊＊ ０．０２

核匹配 ７８２８　 ９５９２ －０．３９＊＊＊ ０．０２

半径匹配 ６９８８　 ５７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２

　　　注：＊＊＊表示为ｐ＜０．００１，＊＊表示为ｐ＜０．０１，＊表示为ｐ＜０．０５。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表３显示了倾向分匹配模型的分析结果，并呈现了计算各种ＰＳＭ方法的平均处

理效应 （ＡＴＴ）。可以看出，在消除了样本的选择性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工流产

的影响依然呈现显著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０１）。从平均处理效应的结果来看，各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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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流产的社会学实证研究：１９７９—２０１２



配方法得出的ＡＴＴ的值在０．４０左右，并在１‰水平上显著。尽管干预组与对照组

有一定的异质性，但仍可以说，若消除严苛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可以使已婚育龄

妇女人工流产的可能性下降４０％左右。当然，这种结果也包含了个体生育意愿、避

孕技术支持或社会经济环境等综合的作用效果，但至少可以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从严

苛向温和的转变对人工流产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效果。

为了减少上述统计推断的偏倚及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辨析计划生育政策的净效

果，本研究进一步引入双重差分模型 （表４）。

表４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工流产可能性影响的双重差分估计

基　期 （１９８８） 跟踪期 （２００６）

人工流产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族—少数

民族差分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族—少数

民族差分

双重差分

估计值 （ＤＩＤ）

系　数 ０．４８　 ０．１２　 ０．３６＊＊＊ ０．２３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２４＊＊＊

标准误 （ｓ．ｅ．）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注：＊＊＊表示为ｐ＜０．００１，＊＊表示为ｐ＜０．０１，＊表示为ｐ＜０．０５。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Ｎ＝２４５８５。

表４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可以发现，已婚育龄妇女在不同计划

生育政策时期下人工流产的可能性变化较大。最后一栏的双重差分估计值说明，已

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可能性因计划生育政策从严苛向温和的转变而下降了２４％，

且这种效果在统计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系列分析可以发现，在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间，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

的发生水平与趋势虽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起伏变化，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呈

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在描述性分析中得以展现，也在进一步的回归分

析中得以佐证。在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的分析中，不但可以看出已婚育龄妇女的人

工流产行为是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与计划生育政策合力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不同

社会特征 （如民族、户口、地域、受教育程度等）、生育周期 （如年龄、现有子女数

等）、子女性别 （如流产前最小子女性别）与计划生育政策强度的合力对人工流产产

生了显著影响，而且进一步的验证结果表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从严苛向温和的转

变使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风险下降了２４％左右，这说明政策从严苛向温和的调

整对降低人工流产水平产生了积极而正向的效果。

具体而言，个体的社会与人口学变量对人工流产的作用表现为：汉族已婚育龄妇

女人工流产的可能性高于非汉族妇女，其可能的原因是非汉族聚集区的计划生育政策

相对宽松 （政策生育率高于汉族），人工流产相应较少；城市妇女人工流产可能性高

于农村妇女，其可能的原因是农村政策生育率比城市略高，生育意愿也普遍高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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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因此会对人工流产有一定的规避行为。而城市妇女囿于所属单位对计划生育的严

格管理，一旦发现计划外妊娠，则采取人工流产的可能性极高。此外，随着地域由东

向西的渐移，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在逐步提高，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计划生育政策

较东、中部更为严格；随着育龄妇女年龄及所生子女数量的增加，人工流产发生的可

能性也在增加，这是由我国多年来严格控制多胎生育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所决定的；

“流产前最小子女为女孩”的育龄妇女，其人工流产发生的可能性高于 “流产前最小子

女为男孩”的同孩次育龄妇女，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男孩偏好”在人工流产中的作

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中国计划生育语境下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真实存在。

不难看出，上述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 （如民族、地域、户口、子女数量及流

产前子女性别）对人工流产行为产生影响的背后，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计划生育

政策的烙印及对已婚育龄妇女行为干预的痕迹。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考察中，

本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影响人工流产的重要因素，而且政策由严苛向温和

的调整对人工流产的减少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笔者此前的研究中已对个体

的社会人口学变量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讨论，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对计划生育政策变

量的解读，以建构人工流产转变的机制性解释。

进一步的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社会抚

养费、知情选择及其他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上。其中，对人工流产行为产生干预及决

定性作用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建立

社会抚养费源于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初各地政府对超计划生育者的 “罚款”。这

种罚款属于各地政府的自发 行 为，费 用 去 向 难 以 监 管，并 呈 现 非 制 度 化 及 随 意 性。

１９９６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各地对超计划生育者不

再给予罚款，改为征收 “计 划 外 生 育 费”，并 制 定 了 一 定 的 征 收 参 照 标 准。① ２０００
年，国家开始建立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即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

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以适当补偿因此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并在２００２年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再次予以肯定。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国家稳定低生育水平的

重要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生育权利受到普遍尊重的法律前提下，在计

划生育政策趋向 温 和 的 环 境 中，这 一 制 度 的 确 立 与 展 开 事 实 上 给 部 分 计 划 外 生 育

（或违法生育）者提供了制度内规避与变通的路径。此前，虽有非制度性罚款制裁，

但并没起到大幅度减少人工流产的作用。尤其在省、市、县、乡、村等五级计划生

育管理与服务网络的监控下，育龄妇女很难有计划外生育的机会。倘有计划外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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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发现，极可能会实施人工流产。而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建立，给有强烈多生育意

愿的育龄个体与国家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之间的博弈提供了 “缓冲带”，即育龄妇女

一旦计划外怀孕，既可以选择人工流产作为补救性措施，也可以有条件地选择计划

外出生 （如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及接受所在单位的行政处分等）。① 同时，

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一系列 “以人为本、以服务促管理”的温

和方式替代了过去的强制手段，使那些 “意外妊娠”的育龄妇女有了计划外生育的

可能，人工流产自然相应减少。

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可以对这一点加以佐证。② 在部分农村地区，出于 “男孩

偏好”等文化习俗，许多家庭哪怕 “砸锅卖铁”凑交高昂的社会抚养费，也要选择

计划外生育，直到生出男孩为止，而不选择人工流产。即便那些无力或不愿交纳社

会抚养费者，也会通过一些 规 避 手 段 （如 外 出 打 工、游 击 战 等）实 现 计 划 外 生 育。

虽然所生子女会以 “黑户”身份生存，但一旦国家实施人口普查或有其他政策松动，

这些 “黑户”就可以依照法律，免费或象征性地交纳社会抚养费，进而变为合法公

民，这已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③ 而当地计生干部也失去了过去强制执法的 “尚方

宝剑”，再也不能强制终止他人妊娠，只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形成 “不

说，不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后再不好奇”的沉默共谋 （ｄｕｍｂ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④

如某中部省份Ａ自然村２０１０年共 有１３５户，１０１位 育 龄 妇 女，人 均 子 女 数 为

１．６０±０．５８个，包括计划外生育７３个 （其中男孩４４个）；有３人次因身体原因发

生过自然流产，２人次利用非法Ｂ超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无人采取政策性人

工流产；有２例计划外生育者交纳了全额社会抚养费，成为合法居民，但被村里人

骂为 “夯货”，有１４例交纳了部分社会抚养费，其余５７例未曾交纳社会抚养费，但

这７１例计划外出生者均因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而合法落户。

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建立引发育龄妇女人

工流产减少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共有２４省份计生、财政部门公开了２０１２年度社

会抚养费征缴总额，共计２００．９８亿元，但由于社会抚养费 的 收、支 均 由 县 一 级 计

生、财政部门统筹，尚无一省份公开这些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和支出明细。⑤ 有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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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王存同：《避孕知情选择对中国人工流产的影响分析》，《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笔者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曾在江苏、山东、河南、四川、广西、甘肃等省、市农村地区进行

田野调查。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的举措是：在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先允许上户口，然后再征收社会

抚养费或收取滞纳金。
参见伊维塔·泽鲁巴 维 尔： 《房 间 里 的 大 象：生 活 中 的 沉 默 和 否 认》，胡 缠 译，重 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参见 《２４省 份 去 年 超 生 罚 款 超２００亿　尚 无 一 省 份 公 布 用 途》，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１２１０／ｃ７０７３１－２３８０２９０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３月

１２日。



称，截止到２０１２年底，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有１３００万人，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

口的人员。① 尽管目前还没有官方公开的计划外生育数据，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方

式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从女性健康保护的角度上至少可以这么认为，在中国计划

生育体系下，许 多 生 育 意 愿 未 满 足 的 育 龄 妇 女 借 用 这 种 制 度，主 动 或 被 动 地 采 用

“以经济利益的减损来置换生育意愿满足及子女合法”的行动，使计划外出生成为可

能，无形中减少了人工流产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的生殖健康权益。

（二）知情选择政策的推进

知情选择政策是国家计划生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包含对育龄妇女自我知情权与

自由选择权等基本生殖健康权利的尊重。在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初，国家鼓励与推

广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尤其在中国农村，主要施行强制性的绝育与宫内节育器方

式避孕，并利用人工流产作为补偿措施。针对计划外生育，往往采取人工流产。若

某育龄妇女不愿采取，则可能被视作另类，受到相应惩罚。因此，多数已婚育龄妇

女采取了个体趋同与集体服从的合作行为，呈现出总体避孕率高、长效医控型避孕

措施为主、高人工流产率等较为鲜明的避孕节育模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国家逐步加强了对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权益的保护，其中

结构性的标志是中国对生殖健康国际理念的认同与知情选择政策的试点实施。已婚

育龄妇女被赋予一定的知情选择权，在计划生育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始自主选

择适宜的避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避孕效果，避免了意外妊娠，使人工流产

的风险相对降低。② 进入２１世纪，《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

理条例》明确提出实施知情选择政策，并在全国予以推广，这为育龄妇女的知情选

择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减少政策性人工流产及减少与杜绝政策性大月份引

产也已成为知情选择推进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不再将人工流产率作为计划生育考

核的指标，使人工流产有所降低。这一结论已在过去的研究中得以证实。③

无论是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建立，还是知情选择政策的实施，对降低人工流产率

的作用背后都凸显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良性收益。从某种角度而言，较

为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给已婚育龄妇女提供了一种 “以自我经济利益减损置换

生育意愿满足及子女合法”的交换机会。尽管从国家人口控制的角度并不鼓励这种

交换，但这种交换的结果是人工流产率的下降。在这种社会交换行动中，已婚育龄

妇女在无形中被社会抚养费制度赋予有限的计划外生育活动选择权后，已不再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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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冬琴：《神秘的 “超生罚款”》，《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９期。
李瑛等：《改善计划生育服务质量对降低人工流产的作用》，《生殖与避孕》１９９９年第６
期；武俊青等：《知情选择社区干预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行为的影响》， 《复旦学

报》（医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参见王存同：《知情选择对人工流产影响的验证》，《南方人口》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能按照规范行动的被动个体。若将交纳社会抚养费视为行动成本，而生育意愿满足

或计划外生育子女且身份合法视为收益的话，计划外生育或许并不能达到自我理性

的最优 （如多子女抚育受累、生育损耗等），但可以达到个人或家庭生育及其所生子

女身份合法化目的的满足。即如果符合自我或他人行动的 “满意原则”，则育龄妇女

权衡后可能会选择计划外生育；反之，也可能会选择人工流产。

虽然作为个体行为，人工流产的发生与否显示了行动者对于相应事件价值所作

的判断及其利益权衡的最终结果，但在其行动决策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起了重要

的作用，已婚育龄妇女则将这种法规内化，从而依据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同强度进行

自我行动调整。这可从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人工流产的总体变化趋势中得到验证。从该趋

势中，不仅可看出育龄妇女依据政策强度进行行动调整的过程，还可看到计划生育

政策对个体人工流产行为的长期作用及效果，尤其表现在近年来人工流产率明显下

降的过程中。这一社会事实的存在，无疑凸显了国家主导治理结构在个体行为与社

会制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干预的痕迹。虽然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在人工流产行为

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近年来呈现个体理性选择与决策能力的不断增长），但国

家作为另一方的行动者，依然具有主动的、独立的、威权的合法地位，其自主性与

能量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即国家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的能力及面临社会各种力量的制约下

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因此对个体的人工流产行为产生了关键性影

响。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个体的人工流产行为并非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 “自我调

节市场的乌托邦”，国家对个体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规制性影响则远远超出了社会及

个体自身的作用。计划生育政策走向温和，也是国家赋予社会领域一定程度的自主

权、释放基层社会活力、实现纯熟技术治理的一种展演。① 就此意义上，也可以把

中国人工流产模式的变迁视作国家规制走向纯熟技术治理过程中的产物。

当然，尽管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也是引起人工流

产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要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工流产的下降可能还受其他一

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变化、避孕技术与水平的提高或社会经

济环境的变迁等，但囿于现存数据，尚不能一一解读。此外，也因现存数据有限，尚

不能进一步厘清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导致人工流产具体构成变化的比例 （如政策性

或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各自下降的确切比例），也无法离析社会抚养费制度或知情选

择政策对人工流产下降各自的贡献率，这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冯小双〕

·８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① 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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